
南方监能罚字〔2026〕21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南海发电一厂有限公司：

法定代表人：符宗冠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605617645589T

住所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新田佛山市南海京能发电

有限公司行政办公楼 A座二层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
经调查核实，你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：

（一）对安全设备的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。

（二）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

以上行为有下列证据为证：

1.南海发电一厂有限公司营业执照、电力业务许可证

2.国家能源局南方能源局《关于对现场督查发现问题进行整

改的通知》（南方监能整〔2025〕2号）、监管约谈会议纪要

3.《某电力集团公司关于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现场督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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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》

4.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2025年 10月《现场检查发现问题

确认表》

5.《询问笔录》

二、行政处罚的依据、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

（一）对安全设备的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

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以及《国

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国能发监管规〔2022〕115号）

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两万五千元。

（二）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

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以及

《国家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国能发监管规〔2022〕115

号）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罚款两万五千元。

综上，合计罚款五万元。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据我局开具的《电

子缴款书（通知）》上标注的缴款码，将处罚款项通过代理银行

或者电子支付系统缴至财政部中央财政专户。逾期不缴纳，我局

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三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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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局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 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

院起诉。

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南方能源监管局

2026年 3月 23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